广东省“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征集

工作方案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机器人产业工作部署，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建立省级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我省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决定开展“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征集工作。

一、总体要求

坚持市场主导、应用牵引、典型引领、创新驱动、供需融合为原则，以产品创新和场景推广为着力点，分类施策拓展机器人应用深度和广度，培育机器人发展和应用生态，为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聚焦“机器人+”11个应用重点领域，发布并推广一批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鼓励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典型应用，推动相关行业、地市结合行业发展阶段和区域发展特色，推动我省“机器人+”典型应用创新实践。

二、深化“机器人+”重点领域技术供给

（一）“机器人+制造业”领域。研制焊接、装配、喷涂、搬运、磨抛等机器人新产品，加快机器人化生产装备向相关领域应用拓展。开发专业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和软硬件产品，积累模型库、工艺软件包等经验知识，深度融合机器人控制软件和集成应用系统，推动在汽车、电子、机械、轻工、纺织、建材、医药等已形成较大规模应用的行业，卫浴、陶瓷、光伏、冶炼、铸造、钣金、五金、家具等细分领域，喷釉、修胚、抛光、打磨、焊接、喷涂、搬运、码垛等关键环节应用。推进智能工厂建设，打造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发展基于工业机器人的智能制造系统，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变革。

（二）“机器人+农业”领域。研制耕整地、育种育苗、播种、灌溉、植保、采摘收获、分选、巡检、挤奶等作业机器人，以及畜禽水产养殖的喂料、清污、消毒、疫病防治、环境控制、畜产品采集等机器人产品。开发专用操控系统、自主智能移动平台及作业部件，推动机器人与农田、农艺、品种相适应，实现信息在线感知、精细生产管控、无人自主作业、高效运维管理。加快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装备智能化改造，推动机器人与农业种植、养殖、林业、渔业生产深度融合，支撑智慧农业发展。
（三）“机器人+林业”领域：研制在坡度小于50°的山地开展挖坑打穴、林木种植、除草抚育、修枝整形、林产品采收等场景的智能作业机器人；研制基于复杂山地环境下的高精度导航、火灾预防与早期火情处置、病虫害防控、安防巡检、林区动态场景感知、资源监测等空中作业机器人。突破机器人在山地坡度小于50°林区行走及作业、空-天-地一体协同作业等关键技术，实现机器人与森林培育、森林保护、资源监测等环节的深度耦合。
（四）“机器人+建筑”领域。研制检测测量、材料配送、钢筋加工、混凝土浇筑、楼面墙面装饰装修、构部件安装和焊接等机器人产品。提升机器人对高原高寒、恶劣天气、特殊地质等特殊自然条件下基础设施建养以及长大穿山隧道、超大跨径桥梁、深水航道等大型复杂基础设施建养的适应性。
（五）“机器人+能源”领域。研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巡检、操作、维护、应急处置等机器人产品。推动企业突破高空、狭窄空间、强电磁场等复杂环境下的运动、感知、作业关键技术。推广机器人在风电场、光伏电站、水电站、核电站、油气管网、枢纽变电站、重要换流站、主干电网、重要输电通道等能源基础设施场景应用。推进机器人与能源领域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能源体系。
（六）“机器人+商贸物流”领域。研制自动导引车、自主移动机器人、配送机器人、自动码垛机、智能分拣机、物流无人机等产品。推动5G、机器视觉、导航、传感、运动控制、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应用。支持传统物流设施智能化改造，提升仓储、装卸、搬运、分拣、包装、配送等环节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七）“机器人+医疗健康”领域。研制咨询服务、手术、辅助检查、辅助巡诊、护理、生活照顾、急救、生命支持、康复、检验采样、消毒清洁、制剂生产分装等医疗机器人产品。围绕神经系统损伤、损伤后脑认知功能障碍、瘫痪助行等康复治疗需求，突破脑机交互等技术，开发用于损伤康复的辅助机器人产品。加快推进机器人和医学人工智能在基础理论、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机器人 5G 远程手术、脑机接口辅助康复系统等新技术新产品加速应用。
（八）“机器人+养老服务”领域。研制残障辅助、助浴、二便护理、康复训练、家务、情感陪护、娱乐休闲、安防监控等助老助残机器人产品。加快推动多模态量化评估、多信息融合情感识别、柔顺自适应人机交互、人工智能辅助等新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中的应用，积极推动外骨骼机器人、养老护理机器人等在养老服务场景的应用验证。鼓励养老领域相关实验基地把机器人应用作为实验示范重要内容，研发推广科技助老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九）“机器人+教育”领域。研制交互、教学、竞赛等教育机器人产品及编程系统，分类建设机器人服务平台。加大机器人教育引导，完善各级院校机器人教学内容和实践环境，针对教学、实训、竞赛等场景开发更多功能和配套课程内容。强化机器人工程相关专业建设，提升实验机器人产品及平台水平，加强规范管理。推进5G、人工智能、智能语音、机器视觉、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应用，积极培育机器人校园服务新模式和新形态。
（十）“机器人+商业社区服务”领域。研制餐饮、配送、迎宾、导览、咨询、清洁、代步等商用机器人，以及烹饪、清洗、监护、陪伴等家用机器人，加强应用场景探索和产品形态创新，提高智能硬件与用户交互水平，增强机器人服务价值。推动机器人技术与 5G、云计算、智能传感等新技术融合，实现自主导航、自动避障、人机交互、语音及视觉识别、数据分析等功能。积极推动机器人融入酒店、餐厅、商超、社区、家庭等服务场景，满足商业及社区消费体验升级需求，提升商业服务与生活服务的智慧化水平。
（十一）“机器人+安全应急”领域。研制矿山、化工、烟花爆竹、森林防火、粉尘涉爆、冶金、民爆、社会安全、应急救援、极限环境等领域机器人产品。增强机器人立体视觉、室外导航定位、多维信息感知、多源信息融合、灾害远程警示、任务策略智能规划、自主智能侦察搜索、集群协同作业、快速三维建模、机器人鉴权管控等功能，开发机器人对极寒、明火、高温高压、易燃易爆、高海拔低气压、有毒、高湿、积水、水下、高粉尘、辐射、人流多变化大等复杂非结构化作业环境的适应性技术。
三、“机器人+”典型场景征集方向

面向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需求，围绕新技术新产品，遴选有一定基础、应用覆盖面广、辐射带动作用强的重点领域，聚焦典型应用场景和用户使用需求，开展从机器人产品研制、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到模式推广的系统推进工作。
1.“机器人+制造业”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焊装、装配、喷涂、搬运、磨抛、喷釉、修胚、抛光、打磨、搬运、码垛等方面。
2.“机器人+农业”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耕整地、播种、灌溉、施肥、施药、收获、病虫监测与防控、海上牧场作业、农田基础设施管护、果蔬嫁接、采摘、农场巡检、畜牧业挤奶、畜禽/水产饲料投喂、畜禽健康监测、自动测产、果品无损分级等方面。

3.“机器人+林业”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山地机器人林区地形勘测、山地林木种植、修枝整形、林产品成熟度辨别与采摘、林果运输、野生动物栖息地智能巡护，空中机器人高精度导航、火灾预防与早期火情处置、病虫害防控、森林资源监测等方面。
4.“机器人+建筑”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钢筋绑扎、测量/测绘、砌筑、喷涂、工地搬运、地砖/墙纸铺贴、楼层清洁、外墙清洗、检测/隐蔽结构探测、建筑物移位、焊接施工、结构部件安装等。

5.“机器人+能源”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巡检、操作、维护、应急处置等方面。

6.“机器人+商贸物流”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仓储、装卸、搬运、分拣、包装、配送等方面。

7.“机器人+医疗健康”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外科手术、消毒清洁、辅助移位、护理辅助、巡诊查房、远程问诊、辅助诊疗、医院管理、配/送药、康复训练、介入式诊疗等方面。

8.“机器人+养老服务”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残障辅助、助浴、二便护理、康复训练、家务、情感陪护等方面。

9.“机器人+教育”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教学科研、技能培训、校园安全、比赛竞赛等方面。

10.“机器人+商业社区服务”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餐饮、配送、迎宾、导览、咨询、清洁、代步等方面。

11.“机器人+安全应急”领域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采掘、灾害防治、巡检值守、井下救援、智能清理、地质探测、危险作业、矿车无人驾驶、监测预警等矿山场景应用，火场侦察搜救、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现场巡回检查、值班值守等化工场景应用，炸药装药、生产制备、包装、在线检测等民爆行业场景应用，安保巡逻、缉私安检、反恐防暴、勘查取证、交通边防、治安管控、特战处置、服务管理等社会安全场景应用，防爆排爆、消防巡检、工程抢险、海洋捕捞、森林防灭火、海上溢油及危化品船舶救援、自然灾害救援、安全生产事故救援、核应急安全救援等危险环境应用，空间、水下、深地等极限环境场景应用。

鼓励前海、南沙、横琴等地区利用先行先试优势，探索建立智能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开放试验示范机制，打造智能机器人多场景综合典型应用案例。鼓励运用AI、具身大模型、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提升“机器人+”应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五、征集要求

机器人企业须在广东省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较好经济效益、良好的安全生产和环保等信用记录。

机器人及典型场景涉及的关键技术应处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鼓励相关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与机器人企业联合报送典型场景。

报送单位愿意主动配合开展现场调研和宣传总结，积极推广经验。

六、组织推荐和总结推广

（一）征集工作应遵循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征集和推荐工作应结合实际，严格把关。
（二）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牵头，联合地市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征集和推荐。

（三）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省有关部门，通过专家评审等方式总结形成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应用前景广阔的典型场景，并组织开展宣传推广。

（四）第一轮征集工作结束后，各地市和省直部门可每半年动态推荐“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不定期发布一批“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



